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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二节! 进境水果检验检疫一般工作程序

!" # # # 适用范围：进境（一般贸易）新鲜水果的检验检疫。

$" 受理报检

$# " !"#$%&’()*+,-./012
"）入境货物报检单。
$）进境动植物检疫许可证。
)）输出国家或地区官方出具的植物检疫证书（以下简称植检证书），经香港、澳门地
区中转进入内地水果还须分别提供由“中国（香港）检验检疫有限公司”及“中国检验认

证集团澳门分公司”（以下简称港澳地区检验机构）出具的确认证明文件。

*）产地证书。
(）贸易合同或信用证及发票。
&）提单或装箱单。
’）代理报检委托书（仅适用于代理报检时用）。

$# $ 3&()45
$# $# " 按检务规定审核报检单证的完整性、有效性和一致性。
$# $# $ 进境动植物检疫许可证、植检证书、港澳地区检验机构出具的确认证明文件（经
港澳中转时）必须提供原件，必要时需进行验证。

$# $# ) 进境动植物检疫许可证、输出国家或地区官方出具植物检疫证书、贸易合同三者
的收货人必须一致。

$# $# * 植检证书应符合以下要求：（一）内容与格式应当符合国际植物检疫措施标准 +,-
./第 "$ 号《植物检疫证书准则》的要求；（二）用集装箱运输进境的，植检证书上应注明
集装箱号码；（三）进境水植物检疫要求（本章第 "’ 0 )’ 节）。
$# $# ( 经港澳中转进入内地的，要核对港澳地区检验机构出具的确认证明文件（正本）
与传送信息是否相符。

$# $# & 经审核，符合出入境检验检疫报检规定的，接受报检。否则，不予受理报检。

%" 现场检验检疫

)# " 67)8)9:;
)# "# " 审核进境动植物检疫许可证的检疫要求在合同中是否得到落实。
)# "# $ 根据国家植物检验检疫规定及输出国家或地区疫情发生情况，制定检验检疫方案。
)# "# ) 确定现场检验检疫时间、地点、人员。

)# $ <=!0
)# $# " 用集装箱装运的，集装箱号码应在植检证书上注明。
经香港、澳门中转的，应核对集装箱的封识号是否与港澳地区检验机构出具的证明文件

上的一致。

)# $# $ 包装箱上须用中文或英文注明水果名称、产地、包装厂名称或代码。
有特殊要求的，参照进境水果植物检疫要求（本章第 "’ 0 )’ 节）。

)# $# ) 开箱核查水果的种类和数（重）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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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港澳中转进入内地的，要核对货物是否与港澳地区检验机构出具的确认证明文件内容

相符。

)# ) !"
)# )# " 运输工具及装载容器的查验
检查装运水果的集装箱、汽车或船舶上是否有土壤、幼虫或虫蛹。

)# )# $ 包装材料查验
"）带木包装或其他植物性包装材料的，按相关规定实施检疫。
$）检查包装箱箱体内外有无虫体、霉菌、杂草、土壤、枝叶及其他污染物。

)# )# ) 水果查验
"）大船运输的，分上、中、下三层边卸货边检查。在上层检疫得出结果后方可卸货。
$）集装箱装载运输的水果，须卸出，以供检验检疫人员查验和抽样。
)）按随机和代表性原则多点抽样检查。每一独立运输工具（如集装箱、车辆、船舶
等）、每一水果品种抽查件数和取样数量按下表的规定执行。查验发现可疑疫情的，适当增

加抽查件数。

水果总数（件） 抽查数量（件） 取样量（*+）
!(%% "%（不足 "% 件的，全部查验）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逐个检查水果是否带虫体、枝叶、土壤和病虫为害状。重点检查果柄、果蒂、果脐及其

他凹陷部位。

.）果实有无实蝇类、鳞翅目昆虫虫体（卵、幼虫、蛹及成虫）及其为害状，如虫孔、
褐腐斑点、斑块、水渍状斑、边缘呈褐色的圆孔，手持果实有无海绵状感觉。

(）果实有无其他害虫如介壳虫、蓟马、蚜虫、瘿蚊、螨类等以及虫孔、变色、凹陷、
突起、流胶等为害状。

&）果实是否有霉变、腐烂、畸形、变色、斑点、波纹等病害症状。
)# )# . 现场剖果
)# )# .# " 对抽查的水果现场剖果检疫。
)# )# .# $ 剖果数量
每一独立运输工具、每一水果品种按下表的规定进行剖果，首先剖检可疑果。发现有可

疑疫情的，适当增加剖果数量。

水果个体大小 剖果数量

个体较小的水果，如葡萄、荔枝、龙眼、樱桃等 每一抽查件数不少于 %# (*+
中等个体的水果，如芒果、柑橘类、苹果、梨等 每一抽查件数不少于 ( 个
个体较大的水果，如西瓜、榴莲、菠萝蜜等 按每一独立运输工具，每批不少于 ( 个

香蕉
总件数 (%%% 件以下的，不少于 (*+
总件数大于等于 (%%%件的，不少于 "%*+

)# )# .# ) 剖果后仔细检查果实内有无昆虫虫卵、幼虫及其为害状、有无霉变。

)# . !"#$%&’()*+,-./ 0%&’(1+23&.456 789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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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 ./
填写送样单，将随机抽取的代表性样品及查验发现的可疑病虫果及虫体、杂草、土壤、

枝叶加贴标识，分别送实验室作安全卫生检验及有害生物检疫鉴定。

根据日常实验室对安全卫生项目的检验结果，对于来自同一国家或地区、同一加工厂水

果，可适当调整送检频率及需要监测的安全卫生项目。

(# & 012/3/4!&5678 9:;<=/3/4>?@A!BC8 DEFGH
IJ KLJ MN-

(# ’ OP67QR&5!STUV WXY Z8 [&5I\]/4^_‘&’aK-

!" 实验室检验检疫

*# " /4
*# "# " 果实表面及剖果检查：实验室专业技术人员对果实表面及内部有害生物及其为害
症状进行细微检查。必要时借助高倍显微镜。

*# "# $ 饲养或培养检查
"）对暂时无法鉴定的昆虫卵、幼虫、蛹以及病原微生物等有害生物，根据其生物学习
性提供适宜条件进行饲养或培养。害虫的饲养最好在原果实上进行。

$）对暂时无法确定是否带病虫的可疑水果，应留置培养，作进一步观察。
对在现场或实验室检疫中发现的各种虫体、病菌、杂草按有关程序或标准进行鉴定；所

在实验室不能确认的有害生物，应及时送上一级实验室或上级主管部门认可的实验室鉴定。

留存所截获的有害生物标本。

*# $ /3
根据有关规定和标准（见本手册第十一章第十三节）实施有毒、有害物质如重金属、

农药残留等项目的检验。

*# ( b%c7de
根据检验检疫鉴定结果，实验室应及时出具结果报告。如短时间内无法得出实验结论，

应及时通知送检单位，并预告可能完成的时间（一般不超过 ") 天）。实验室不能确认的有
害生物，应及时送上一级实验室或上级主管部门认可的实验室鉴定。

对于无法鉴定到种的有害生物，应出具鉴定至最小分类地位的结果报告。

#" 结果评定与出证

)# " /3/4fg!
检验检疫未发现有害生物或可疑疫情的，安全卫生项目符合我国安全卫生要求的，准予

进境，出具《入境货物检验检疫证明》（凭单 ) + "）。

)# $ /3/4Dfg!
)# $# " 发现检疫性有害生物或其他有检疫意义的有害生物，须实施除害处理，经除害处
理合格的，准予放行。

)# $# $ 经检验检疫有以下情况的作退运或销毁处理，出具《检验检疫处理通知书》（凭单
* + $）。
)# $# $# " 现场查验发现混装或夹带植物检疫证书上未列明的水果及其他货证不符的情况的；
)# $# $# $ 现场查验发现包装箱上没有按规定用中文或英文注明水果名称、产地、包装厂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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称或代码的，作退运或销毁处理；

)# $# $# * 发现土壤及枝、叶等植物残体（荔枝、龙眼和葡萄除外）的，作退运或销毁处理；
)# $# $# ( 有毒有害物质检出量超过中国相关安全卫生标准规定；
)# $# $# ) 发现检疫性有害生物或其他有检疫意义的有害生物，无有效检疫处理方法。
)# $# * 其他特殊处理要求，参照进境水果植物检疫要求（本章第 "’ + *’ 节）。
)# $# ( 需对外索赔的，出具相关检验检疫证书，如《植物检疫证书》（证书 , - )）。

!" 检验检疫处理监管

对除害、销毁、转口或退运等检疫处理过程实施监督。必要时对除害、销毁过程进行拍

照或录像。

&# " !"!#$%&’!"!#()*+,-./0123456789

&# $ :;<!=>?@3ABCD EFGH!"!#$%&IJ6KLMNO0*+
3P!#QR9

&# * !"!#$%?@STD &UL*+0VWX Y.123PZ[G\]^Q_9

#" 信息上报

’# " ‘aG\]^MGbG\^<0D cd-eGHTfghi:!"!#jklm
nop^!#lm29

’# $ ‘aqr#BD MGbG\^<BCsq0D te ’# " TfghZD ucvwx
yz{|}:;<!=>op~g!9

$" 归档

.# " "#$%
全部检验检疫手续办理完毕后，应及时将在整个检验检疫过程中形成的文案资料按以下

类别进行整理归档：

"）入境货物报检单及相关的检验检疫流程记录。
$）检验检疫机构出具的证单和证稿类的留存联：如入境货物通关单、进境动植物检疫
许可证、入境货物检验检疫证明、植物检疫证书等。

*）检验检疫原始记录类：如现场检验检疫记录单、监管记录、实验室检验检疫报告
等。

(）输出国家或地区官方出具的证明类证单：如植物检疫证书、产地证书等。
)）贸易及运输类单证资料：如合同或信用证、发票、提 /运单、装箱单、舱单等。
&）货主声明或证明类单证：如代理报检委托书。

.# $ a1X 3"&’(0)*X +,-./D xdG\]^01c234.9

%" 依据

"）《中华人民共和国进出境动植物检疫法》
$）《中华人民共和国进出口商品检验法》
*）《中华人民共和国食品卫生法》
(）《中华人民共和国进出境动植物检疫法实施条例》
)）《中华人民共和国进出口商品检验法实施条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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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家质检总局第 &) 号令《进境水果检验检疫监督管理办法》
’）地中海实蝇检疫鉴定方法（*+发布 , - ")%). / $%%%）

!"# 附录：进境水果植物检疫要求（略，详见具体国家水果检测项目）




